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為因應疫情升級為三級各科措施及活動訊息
疫情升級為三級，社工科因應措施
1.自辦及委外訓練及方案團體活動延後辦理
2.定期高危機會議改以線上會議進行討論
3.保護性社工調查訪視先以電訪進行TOCC評估，面訪注意防疫措施與前後消毒，處遇中個案進行可能視訊訪視或電訪，另視中央統一做法後滾動式修正

婦幼科疫情升級如為三級因應措施
1. 兒少安置機構
(1)採取分流，工作人員依分區照顧原則進行分流、動線管制，避免人員跨區。
(2)有2名以上確診，視疫調結果，依衛生主管機關指示，進行分區清空、環境清消等應變
(3)如院舍需清空，預設安置隔離處所:芥菜種會北埔園區(今年尚待確認)
2.托育機構(托嬰、公托):
(1)1班有1名確診，該班暫停服務，如無分班，視為同一班。有2名確診暫停該中心服務，並進行環境清銷。
(2)自主健康管理對象不送至機構。
(3)停止臨托服務。
3.親子館、婦女中心、新住民學苑、新住民據點、青少年中心等館舍暫停開放，實施線上課程。
4.社福中心、新住民中心家庭服務：
(1)服務方案、訓練暫停辦理。
(2)訪視因應措施摘要
a.工作人員執行職務時請落實做好個人防護措施，如：配戴口罩及手套、與他人保持1.5公尺以上距離、注意所處環境的空氣流通性、以肥皂水或消毒酒精清潔手部等。
b.進行訪視前，應事先確認受訪者及其家庭成員有無居家檢隔離、旅遊史、身體狀況等情形，以評估是否加強個人防護措施或延期訪視，以確保雙方安全。
c.倘評估以視訊、電話聯繫等替代措施無法確認安全性，有出勤訪視必要時，務必落實做好個人防護措施，縮短訪視時間，並適時配合疫情調整訪視頻率。

疫情升級為三級，救助科因應措施
1. 實物銀行採分時段預約限額實聯制領取模式，人員保持社交距離，採取措施疏散領取家戶。
2. 實物銀行採強化入館配戴口罩、噴灑酒精及定時館舍消毒環境清潔。
3.增加防疫物資包備用數量以預防因防疫升級生活陷困民眾需求。
4.國民年金服務員及社工員全面改為電訪，非必要不面訪，減少接觸。各項宣導活動課程訓練暫全面暫緩辦理。
5.三節物資發放暫緩延後，研擬回歸小規模村里分時段預約限額領取模式。
6.疫情期間，如遇大型災難，收容所安置人數限縮分散收容，並加強所內社交安全距離。飲食區採行梅花座，禁止群聚用餐。環境定時全面消毒清潔，單一出入口落實人員實聯制，出入人員車輛管控。嚴格禁止民間團體個人以提供物資或服務逕入收容安置處所增加感控風險。

勞資科對於疫情升至三級防疫措施如下：
一、勞資調解及勞動檢查申訴案採戶外專人受理，採戶外為民服務，減少待在密閉空間機會。
二、請各工會停止辦理各項活動及會議，延期勞工教育、第二專長及會員休閒活動，倘各工會有迫切且開會所需，可進行視訊會議。
三、勞工育樂中心部分停止租借辦理相關講習活動。
四、入通及接續聘通報可以郵寄方式辦理，減少仲介到府洽辦接觸機會。外籍移工改採電話驗證，避免頻繁出入公眾及辦公場所。
五、有關自辦或委外的活動或會議，非緊急或必要，都建議延期或取消。
六、有關失業者及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防疫因應措施規劃如下：
(一)開訓前：
1.職業訓練機構應定期消毒訓練場所，以維護環境清潔衛生。
2.請學員自主管理身體健康，如出現發燒情形，應通知職業訓練機構，並應在家休息避免外出，如出現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應配戴口罩。
3.職業訓練機構可利用簡訊、line 預先發送防疫通知，提醒學員注意事項。
(二)訓練期間：
1.請職業訓練機構預先備妥適量之防疫用品以備不時之需。
2.主動關心學員健康狀況。
3.強化衛生教育宣導，加強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保持個人衛生習慣及妥善處理口鼻分泌物等。
4.常態性環境及清潔消毒。
5.區隔生病之學員及教職員工。
6.維持教室內通風。
7.加強通報作業。
8.若空間足夠，以如梅花座等形式以維持足夠的社交距離。
七、針對各項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視疫情警戒標準於集會活動人數限制致原規劃之實體訓練無法繼續辦理時，採行以下措施：
(一)辦訓模式
１拆班上課：將原1班拆為多班辦理。
２、遠距視訊：由訓練單位提供遠距視訊方式上課，未能配合遠距視訊之學員，得透過由訓練單位提供錄影補課，惟錄影補課後，需透過訓練單位評測，以確保學習成效。
３、停課作業：
(１)由訓練單位函報委訓單位同意後，辦理停課事宜(自辦職前訓練應由分署函報本署同意)，函報內容宜含停課、復課及補課機制，且補課盡量於原規劃之結訓日前完成。
(２)又依勞動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2年3月5日勞職訓字第1020201103號函(諒達)，訓練課程於執行期間因特定原因停課，至實際上課情形未符合全日制職業訓練，應依該函釋規定辦理補課及通知津貼發放單位等，以免影響學員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３)另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於本(110)年起，定期檢送參加職業訓練逾3個月且仍加保職業工會之學員名單予勞保局比對，並由該局辦理後續加保資格認定事宜，如訓練單位需以延後結訓日期辦理補課致訓期逾3個月，則請訓練單位向學員加強宣導說明。
(二)若學員於上開拆班上課、遠距視訊或停課期間， 經自身評估無法配合繼續參訓，得經機關同意後辦理離訓，且該次離訓得不列入各計畫4項不得報名規定之參訓紀錄。
福利科因應疫情升至三級防疫措施如下：
1.長照、老人、身障機構依衛福部函頒針對各類長照機構服務原則執行：
（1）機構發生確診個案之應變處置建議
（2）有感染風險時，機構服務提供建議
（3）提供服務時之個人防護裝備建議

2.社區式服務（不含團體家屋）停業；服務個案如有急迫性需求，則轉由居家服務或送餐單位提供。
社會行政科對於疫情升至三級防疫措施如下：
1. 社區關懷照顧據點全面停站
2. 據點志工電話問安服務不間斷,加強提醒外出佩戴口罩、勤洗手及提醒家中環境清潔
3. 共餐全面停止,如有特殊需求,由志工協助送餐。
4. 縣老人館、社福館、慶豐館：文康活動全面暫停
5. 長青大學、終身學習及行動學堂：全面停課
6. 人民團體：建議暫停活動及會議,或延後辦理

活動訊息
福利科：
1.花蓮縣希望之光身心靈健康促進協會原定6月4日舉辦之「手譯員服務經驗分享座談會」延期辦理。
2.花蓮縣身心障礙協會5月23至26日自強活動延期辦理。
3. 原定5/12、5/21身障評鑑機構暫停。
4.原定5/27～6/2小型老人機構評鑑延後。

社工科：
原訂6/5委外單位勵馨基金會辦理家暴防暴週宣導活動延後辦理

婦幼科：
原訂5/29下午3點吉和幸福 安心童樂嘉年華停辦

社政科：
5/16慶豐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社交舞研習班 已確定停辦！

勞資科：
一、5/18餐飲工會、5/20糕餅工會、5/23玻璃工會的會員代表大會皆先以來電取消辦理，後續會發文來。

二、目前5月11日起辦理勞教的案件有10件，1件（鷹架工會）辦理，7件延期，2件未確定（油漆工會、手工藝工會）將請該2工會延至6/8辦理。
5月14日：建築鷹架工會，昨日已出發。
5月14日及5月21日：港務工會，來電延期辦理，公文後補。
5月16日：建築鋼筋工會，已寄出延期公文。
5月17日：攤販業工會，已發文並來電延期。
5月23日：機車修理工會，已發文延期舉行。
5月29日：油漆工會，經電話確認，下周確定是否如期舉行或延期。將請其延至6/8辦理。
5月29日；表揚大會及勞工趣味競賽延期辦理。
6月1日：政經參訪，目前依表揚大會延期辦理，也規劃延期辦理。
6月6日：手工藝工會，尚未確認。將請其延至6/8後辦理。
6月6日至6月8日：職總工會，延期辦理。
原訂5月16日於人合居綜合教室辦理之《花蓮縣政府110年度促進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就業促進課程》因疫情嚴峻，依規定延期辦理，預計延至7月底辦理。
社團法人花蓮縣肢體傷殘福利協進會 110年度身心障礙者友禪描金暨半寶石首飾應用開發5G行銷研習班 5/8~6/12將請其延期至6/8後辦理。
社團法人花蓮縣脊髓損傷福利協進會 110年度身心障礙者第二專長手作小物與行銷實務班6/2~8/5已簽准補助但尚未發文，將請其延期至6/8後辦理。
[bookmark: _GoBack]花蓮縣按摩業職業工會工會原訂5/22及5/29按摩宣導行銷活動均延後至6/8後辦理辦理。

